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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羅東鎮 

113 年度清潔隊第一次臨時人員甄選公告 

 

一、參照宜蘭縣政府 108 年 11 月 11 日府人力字第 1080187961 號函

修正「宜蘭縣政府及所屬各機關學校臨時人員進用要點」規定辦

理。 

二、工作內容： 

（一）於本鎮清潔隊擔任有關工作，包括垃圾收運、資源回收、

廚餘回收、環境稽查、道路清掃、側溝清理、髒亂點清除、

廢車查報、大型傢俱清運、公廁管理、環境消毒、違規廣

告物拆除、綠美化等工作。 

（二）本所可依實際清潔隊工作之需求，統一指揮調度擔任相關

工作，不得有異議。 

三、應徵資格： 

（一）國民小學以上學校畢業或具同等學歷。 

（二）性別不拘，男性需役畢或免服兵役（含國民兵、補充兵、

替代役）。 

（三）年滿 18 歲以上，且未受監護或輔助宣告。但未滿二

十歲者，於訂立勞動契約時，應經法定代理人之允

許，本隊方得進用。 

（四）應考人應遵守以下規定，方可參加甄選： 

1.無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8條規定各情事。 

2.涉及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26 條及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

法，應自行迴避不可報考，經查屬實將取消資格。 

四、薪資待遇：每月新台幣 27,470 元。 

五、報名方式： 

親送至本所清潔隊，報名資料均須於截止日前送達，逾期不受理。 

六、報名截止日： 

自即日起至 3月 22 日下午 4時止。 

七、親送地點： 

宜蘭縣羅東鎮清潔隊（住址：宜蘭縣羅東鎮中興路 3號）。 

八、應繳證件： 

（一）報名表乙份。 

（二）具結書乙份。 



 2 

（三）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乙份(請黏貼在報名表上)。 

（四）最高學經歷證明文件影本乙份。 

（五）最近一個月全戶戶籍謄本正本乙份。 

（六）最近半年二吋半身脫帽照片 1張(請黏貼在報名表上) 

  （七）一般勞工體檢表。 

（八）警察局近 3 個月內開立之警察刑事紀錄證明文件。(請自

行斟酌申請時間) 

（九）退伍證或免役證明影本（無者免附）。 

（十）職業大貨車駕駛執照影本（無者免付）。 

（十一）以上應繳證件，若有缺件者，視為報名無效。 

◎參加甄選之報名資格或繳交之證明文件，經發現填寫不實或規

定不符合者，即取消其錄取資格（未獲錄取者所繳交證件，一

律不予退還）。 

九、甄選作業： 

（一）報名資料經書面審查符合資格條件者，本隊將另行通知體

適能測驗及面試時間。 

    （二）體適能測驗: 

         1.測試方式:手提 25公斤沙包，40公尺往返跑步成績計 

           算:1 分鐘跑完全程及格。 

         2.注意事項:測試時經唱名 3次未到、冒名頂替及未完成全 

           程者取消資格 

（三）面試作業： 

1.由本所組成 5至 7人面試小組辦理面試作業。 

2.面試時間：每人 10 分鐘為原則，面試內容包含自我介

紹(表達能力)、專業知識(環保常識)、臨場反應(委員

提問)等項目佔 80％，並由首長依據應考人員書面資料

並參酌面試小組分數等作綜合考評佔 20％。 

十、錄取及進用： 

（一）本次臨時人員錄取 4名、另擇優備取 2名（候補期限 3個

月）。 

（二）錄取人員由本所清潔隊視業務需求另行通知報到時間，逾

期未報到者，以棄權論。 

  （三）僱用期限：自到職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 

（四）錄取人員報名資格或繳交之證明文件，經發現填寫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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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與規定不符者，即取消其錄取資格。 

（五）錄取人員非首長、主管之配偶及三親等以內血親、姻親，

並附切結書，本所必要時得進行查核，如有違反，即取

消資格。 

（六）若於工作期間恐有不能勝任、品性不端等經查屬實者，

本所得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並依規定辦理相關事

項，不得異議。 

十一、其他： 

（一）其他未盡事宜，依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二）本公告奉首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不另行通知。 

（三）本次甄試報名書表：自即日起至 3月 22 日止，請至本所網

站 http://www.lotong.gov.tw/最新消息下載。洽詢電話

03-9545102 轉 325 游小姐。 


